單位：嘉義市大同國民小學人事室
項目EA20：學校教師敘薪
	一、處理流程：

	






	二、法令依據：

  (一)教育人員任用條例暨其施行細則。

  (二)公立學校教職員敘薪辦法暨其補充要點。

 (三)公立學校教師暨助教職務等級表(教育部86.7.30台（86）參字第86088558號函)。

	三、控制重點及作業注意事項：

(一)依據本府101年3月15日府人一字第1012400908號函，自101年3月16日起，授權置專任人事人員之學校辦理本市各國民中小學教師(含代理教師)敘薪並副知本府，授權範圍包括新進教師（公費生、甄選錄取）、現職教師、代理教師（各校懸缺及留職停薪缺之情事，且為3個月以上公開甄選）等敘薪案；另未置專任人事人員之學校教師（含代理教師）敘薪案，仍依現行規定陳報本府辦理核定。 

(二)教師之薪給，自聘書起聘之日起支。
(三)未置專任人事人員之學校，新進教師應於到職１個月內填具核薪請示單連同下列資料報本府辦理核薪；另置專任人事人員之學校依上開(一)授權規定逕行辦理核薪案件。
     1.全部學、經歷證件(需裝訂成冊)。

     2.教師證書。

     3.聘書。

    4.公務人員履歷表。

(四)未置專任人事人員之學校，現職教師因補繳學經歷證件或取得新資格申請改敘者，均自審定改敘之日起生效；其中學歷改敘如係當年度6、7月取得新學歷者，須於當年度7月底前函報本府辦理敘薪，並以最速件方式處理，以免影響當事人權益。其應檢附證件如下：
1.進修同意簽呈。

2.合格教師證書。

3.原畢業證書。

4.新畢業證書。

5.歷年考核通知書。

6.歷年核薪通知書(含實習期滿晉級通知書、任職期間有提敘年資等)。

7.留職停薪進修者應檢附留職停薪核備函、復職函。

8.新取得學歷之歷年成績單。

 (五)未置專任人事人員之學校，檢送全部學經歷證件時，應依序審核並加蓋與正本相符及承辦人員職章。

	四、使用表格： 未附表格

 擬聘(派)教職員敘薪請示單（格式依各縣市政府規定）。


嘉義市大同國民小學內部控制制度自行檢查表

       年度
自行檢查單位：人事室
作業類別(項目)：學校教師敘薪              
檢查日期：  年  月  日

	檢查重點
	自行檢查情形
	檢查情形說明

	
	符合
	未符合
	

	一、作業流程有效性

(一)作業程序說明表及作業流程圖之製作是否與規定相符。

(二)內部控制制度是否有效設計及執行。
	
	
	

	二、學校專任人事人員核薪作業
（1） 是否依相關規定時間內辦理教師核薪報送。
（2） 收到教師申請改敘案件是否立刻辦理。
（3） 教師敘薪是否依規定登入WebHR 人事資訊系統辦理敘薪作業並將核定函副知本府。
（4） 新進市內介聘教師是否依規定時間登入WebHR 人事資訊系統並造列名冊報府。
	
	
	

	三、學校兼任辦人事人員核薪作業

（1） 是否依相關規定時間內辦理教師核薪報送。
（2） 核薪請示之相關申請資料是否於WebHR 人事資訊系統線上填報並備齊資料後函送本府審查核定。
（3） 新進市內介聘教師是否依規定時間登入WebHR 人事資訊系統並造列名冊報府。
	
	
	

	四、核薪作業

（1） 核薪權責為本府時，是否繕具核薪請示函報本府。
（2） 核薪權責為各校時，是否依規定核發核薪通知，並副知本府。
（3） 人員報到後，是否依規定於1個月內辦理核薪或核薪請示。
	
	
	

	結論/需採行之改善措施：

  □經檢查結果，本作業類別(項目)之內部控制制度設計及執行，無重大缺失。
  □經檢查結果，本作業類別(項目)之內部控制制度設計及執行，部分項目未符合，擬採行改善措施如下：




註：1.機關得就1項作業流程製作1份自行檢查表，亦得將各項作業流程依性質分類，同1類之作業流程合併1份自行檢查表，就作業流程重點納入檢查。

2.自行檢查情形除勾選外，未符合者必須於說明欄內詳細記載檢查情形。

填表人：              複核：                單位主管：              

105年8月修訂








審查學經歷證件資料





敘薪請示單報本府核定，並於WebHR中等以下學校系統線上報送





敘薪通知書





不符





符合





敘薪通知書





審核學經歷證件資料





符合





補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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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漏缺





核定薪級





不符





不符





 退件





審核學經歷證件資料


(授權專任人事人員核定)





設兼任辦人事人員學校





正式教師、外縣市介聘、代理教師、學歷改敘等





擬敘薪人員核敘薪級申辦





設專任人事人員學校





由校長決行後，核發敘薪通知書：


1.正本發予當事人簽收。


2.副知本府。


3.登錄至WebHR中等以下學校系統


  並線上報送。





不符





 退件





不符





資料漏缺





符合





由本府核定後，核發敘薪通知書：


1.正本發予學校及當事人簽收。


2.至WebHR中等以下學校系統線上核定。





核定薪級





補件





符


合





符合





陳判





補件





縣府核定後，核發敘薪通知書：


正本發予學校及當事人簽收


人事處將核定日期及文號登錄至WebHR中等以下學校，並通知兼任兼辦人事人員至該子系統更新表2及表38資料








人事處審核











報 府 核 定





改敘








縣內外 介聘








現職教師(縣內外介聘、改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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